关于转发开展机关党建工作
创新项目申报的通知
中震直党函〔2013〕7号

京区各直属单位党委、局机关各党支部：
现将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室《关于开展机关党建工作创新项目申报的通知》（国工办发〔2012〕22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积极做好申报工作，并于2013年3月29日前将创新项目申报表报直属机关党委。请各单位党委、机关各支部对申报项目把好关，选准项目，确立负责人，组织好主要成员，明确项目要点。直属机关党委将对申报项目评审后统一上报。
联系人：李明霞

电  话：88015204

电子信箱：ceadwbgs@126.com

                     中国地震局直属机关党委

2013年3月14日
关于开展机关党建工作创新项目申报的通知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室

 二○一三年三月六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化机关党建工作规律研究，创新工作思路、途径、办法，进一步提升机关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工委决定在中央国家机关开展机关党建工作创新项目研究。具体安排如下:
一、申报项目要求

本次创新项目研究采取自愿申报方式进行。申报项目要紧密结合本部门工作特点和党员干部队伍的实际，以研究和解决问题为导向，重点着眼解决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问题，充分运用党的工作的独特优势破解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难题，系统总结机关党建工作中务实管用的方式方法和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推动机关党建工作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二、申报项目参考范围

1．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2．健全党建工作考核制度

3．完善党委委员工作机制

4．党委人事合作机制研究

5．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研究

6．开展党员志愿者活动

7．健全完善党代表任期制

各部门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参考以上题目选报或自行确定其他研究项目。

三、申报、立项和项目研究时间安排

申报项目须填写创新项目申报表，于 2013年4月5日前交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每个部门申报的项目不超过两个。

工委在申报项目中挑选出若干重点项目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并对项目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由工委协调采取合并的方式共同开展研究。

申报部门于4月底至10月组织开展项目研究，11月上报研究成果。工委将于年中组织一次项目研究工作交流。

四、项目成果应用

工委将对项目成果进行评选，于12月召开优秀项目成果交流会，并将采用多种方式实现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和运用。

希望各部门机关党委积极申报，组织开展好项目研究，确保高质量完成项目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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